
嘉院办〔2009〕11号
关于加强对校园大型集会活动安全管理的通知
各院（系、部），各部门：

按照国家新修订的《消防法》第二十条、公安部第61号令《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及国家教育部、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规定和要求，为进一步规范和健全学校各种大型集会活动的管理，构建平安和谐校园，结合学校实际，对在校园内组织开展各项大型集会活动做出如下规定：

一、各院（系、部）、各部门凡在校园内组织开展大型集会（指同一时间内在同一场所200人以上参加的室内外集会活动），在向学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时，必须同时向保卫处提交活动的应急预案和安全保卫方案（申报表格可从保卫处网页下载）；

二、以学校名义组织开展的大型集会活动由保卫处向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规定配送相关预案；

三、凡未按要求擅自组织在校园内开展大型集会活动的单位，保卫处有权予以制止。同时一切安全责任由举办单位或组织者负责。

特此通知
附件：1、《校园内开展大型集会活动申报表》
          2、《校园内开展大型集会活动应急预案和保卫方案填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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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九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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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校园内开展大型集会活动申报表

	申报单位名称
	
	申报时间
	

	活动地点
	
	活动日期
	

	活动的主要内容
	

	活动的主要模式
	

	活动期间主要安全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主要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申报单位治安防火责任人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保卫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一式三份，申报单位、主管部门、保卫部门各存一份
附件二：
校园内开展大型集会活动应急预案和保卫方案填报表

	开展大型集会活动安全应急预案主要内容


	 

	开展大型集会活动安全保卫方案主要措施


	


（可另附页）

